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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局限空間作業危害防止計畫 

112 年 1 月 12 日 111 年度第 2 次安全衛生環保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113 年 5 月 15 日 113 年度第 1 次安全衛生環保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一、 目的：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防止工作者在局限空間內作業時，

發生缺氧、中毒、感電、塌陷、被夾、被捲及火災、爆炸等危害，爰依職

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9條之 1規定，訂定本計畫。 

二、名詞解釋： 

局限空間：指非供工作者在其內部從事經常性作業，工作者進出方法受限

制，且無法以自然通風來維持充分、清淨空氣之空間。 

三、適用場所與對象： 

(一)適用對象：本校進入局限空間作業之工作者（含承攬廠商）。 

(二)本校局限空間場所如下： 

1.各棟大樓自來水水塔（池）、消防蓄水池及污水池。 

2.其他符合局限空間定義之場所。 

四、進入局限空間場所作業程序： 

(一)局限空間之作業場所應於入口顯而易見處張貼公告標示下列內容（附表

1），並使作業之工作者周知：  

1.作業有可能引起缺氧等危害時，應經許可始得進入重要性。 

2.進入該場所時應採取之措施。 

3.事故發生時之緊急措施及緊急聯絡方式。 

4.現場監視人員姓名。  

5.其他作業安全應注意事項。 

(二)進入局限空間作業前應先申請許可（申請表如附表 2），並經工作場所負

責人核准後，始得進入作業。對於工作者及設備之進出，現場監視人員

應予確認、登記，並作成紀錄（如附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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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場作業主管作業前依本校局限空間作業前檢點表（附表 4）進行檢點，

確實於作業前進行通風換氣，並持續進行，並確認作業場所空氣中氧氣濃

度、硫化氫、一氧化碳等其他有害氣體濃度是否符合法規容許濃度規定。 

(四)從事作業之人員有立即發生缺氧危險之虞時，現場作業主管應立即停止作

業，並使作業人員退避至安全場所，未確認危險解除前，不得進入該場

所。 

(五)作業有缺氧或中毒之虞時，應置備呼吸防護具、梯子、全身背負式安全

帶、救生索、動力或機械輔助吊升之緊急救援設備等設備，供作業人員緊

急避難或救援人員使用。 

(六)指派監視人員，對進出之人員應予確認，隨時監視作業狀況，發現異常

時，應即與有關人員聯繫，並採取緊急措施。  

(七)作業區域超出監視人員目視範圍且作業有缺氧或中毒之虞時，工作者應確

實配戴全身背負式安全帶及偵測人員活動情形之裝置。 

(八)作業結束後，應將現場週遭環境、管路閥門、設備電源復歸，並將相關申

請表、檢點表及記錄表繳回安全衛生環保中心存查。 

五、本計畫執行紀錄或文件等資料，應予以保存 3年以上。 

六、本計畫經本校安全衛生環保委員會審議通過，並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

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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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局限空間作業場所公告 

作業名稱  作業項目  

施工單位  承攬商  

施工須知 注意事項 

有罹患缺氧症或發生其

他危害之虞事項 

缺氧、中毒、火災、爆炸、感電、墜落、被夾(捲)、電弧灼

傷、燒傷、穿刺(切割)傷、滑倒、崩塌、物體飛落 

作業有可能引起缺氧等

危害時，應經許可使得進

入之重要性 

1.工作者如未經許可，則不確知有上述各項之危害及應採取

之防護措施。 

2.若發生緊急危害時，能確實掌握作業人員及現場狀況，俾

能及時救援。 

進入該場所時應採取之

措施 

1.經簽認許可後，始得進入。 

2.先通風、測定、紀錄，確認氧氣及有害氣體濃度是否低於

標準值(如檢點表)；作業中持續監測及通風換氣。 

事故發生時之緊急措施

及緊急聯絡方式 

1.緊急措施：(1)應將人員移至安全處所。 

            (2)現場急救、搶救。 

            (3)撥打 119尋求協助，迅速就醫。 

2.聯絡方式：對講機等聯絡設備 

3.事故發生時，需立即聯絡之人員： 

  工作場所負責人：            行動電話： 

救援設備 (呼吸防護具

等)、測定儀器及聯絡設

備放置場所 

救援設備置於作業場所明顯處供緊急救援用；個人防護具及

聯絡設備隨身攜帶。 

現場監視人員及缺氧作

業主管姓名 

缺氧作業主管：             行動電話： 

監視人員：                 行動電話： 

其他作業安全應注意事

項 

1.進入作業場所務必配戴安全帽，並扣上頤帶。 

2.嚴禁飲用含酒精成分之飲料。 

3.確實依作業需求穿戴相關防護用具。 

 

  

附表 1  

contractor 

Name Uniform 

number 

principal 

Signature 

Site 

Supervisor 

Signature 

Emergency 

Contact 

telephone  

Contract job 

name 

Contracted 

operation 

period yyyyyy 

to yyyyyyyy 

Contract job 

location 

The school 

requisition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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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局限空間作業進入許可申請表 

申請單位：______________申請日期：______________ 申請人：______________ 

作業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作業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作業場所(如水塔編號)：________________作業種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要作業內容：___________________作業機具/設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作業時間及期限：自    年  月   日   時   分 至    年  月   日   時   分 

進入作業人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現場作業主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現場監視人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缺氧作業主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非屬缺氧危險作業，免填) 

項次 項  目 說  明 

1 
作業場所氧氣、危害物濃度測定

結果及測定人員簽名 

氧氣：  ％ 

(＞18%) 
一氧化碳：＿＿

PPM(＜35 PPM) 
硫化氫：＿＿＿

PPM(＜10 PPM) 
可燃性氣體：LEL之  ＿

＿＿＿＿%(＜30%) 
其他： 

測定人員簽名：________ 

2 作業場所可能之危害 
□1.缺氧□2.中毒□3.墜落□4.崩塌□5.感電 

□6.火災爆炸□7.飛落□8.其他：_________ 

3 作業場所之能源或危害隔離措施 

□1.危害物已隔離(請說明隔離措施) 

□2.電能已隔離(請說明隔離措施) 

□3.熱能已隔離(請說明隔離措施) 

□4.其他：_______ 

4 作業人員與外部連繫設備及方法 □1.無線對講機  □2.其他：___________ 

5 
準備之防護設備、救援設備及使

用方法。 

□1.捲揚式防墜器    □2.供氣式呼吸防護具 

□3.救生索          □4.背負式安全帶 

□5.梯子            □6.工作井開口護欄 

□7.三角架(人孔作業)  □8.照明設備 

□9.動力或機械輔助吊升設備 

□10.其他：________ 

6 其他維護作業人員之安全措施 
□1.通風設備         

□2.其他：_________ 

7 

從事動火作業時，應由雇主、工作

場所負責人或現場作業主管確認

安全，簽署動火許可後，始得作業        

註：□本項不適用 

□1.焊接  □2.切割  □3.燃燒  4.加熱 

□5.其他：_________ 

註：(1)所有承攬商作業前必須向本校申請局限空間作業許可，並置作業現場備查。 

(2)本表於作業結束後送交安全衛生環保中心存查 3 年。 

施工事業單位工作場所負責人簽章：_________ 職務：__________ 

核准作業時間及期限：自   年  月   日   時   分至   年  月   日   時   分 

附表 2  

contractor 

Name Uniform 

number 

principal 

Signature 

Site 

Supervisor 

Signature 

Emergency 

Contact 

telephone  

Contract job 

name 

Contracted 

operation 

period yyyyyy 

to yyyyyyyy 

Contract job 

location 

The school 

requisition 

unit 



5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局限空間作業工作者進出記錄表 

作業單位名稱：_○○水電有限公司__ 作業名稱：_○○大樓水塔定期維護工程___ 

作業地點(如儲槽或工作井編號)：__#060水塔___  

作業種類：__清洗__ 作業主管：__○○○__監視人員：__○○○__ 

核准作業期間：自113年 5月 15日 10時 00分至 113年 5月 15日 16時 00分 

序

號 

工作者 

姓名 

作業內容及

其機具設備 
已申請許可 進入時間 離出時間 備註 

1 ○○○ 清洗/沖洗機 已申請 10:10 15:00 水塔內作業 

2 ○○○ 清洗/沖洗機 已申請 10:10 15:20 水塔內作業 

3 ○○○ 指揮監督 已申請 10:10 15:20 水塔外監督 

4 (以下空白)      

5       

6       

7       

8       

9       

10       

註：(1)本檢核表應於每一局限空間危險作業場所作業時填寫，不敷填寫時，請自行續頁。 

(2)本查核表應確實填寫，作業結束後送交安全衛生環保中心存查3年。 

 

現場監視人員確認簽章：__○○○___ 

附表 3 (範例) 

contractor 

Name Uniform 

number 

principal 

Signature 

Site 

Supervisor 

Signature 

Emergency 

Contact 

telephone  

Contract job 

name 

Contracted 

operation 

period yyyyyy 

to yyyyyyyy 

Contract job 

location 

The school 

requisition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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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局限空間作業前檢點表 

施工事業單位名稱：__○○水電有限公司___ 作業種類：__清洗______ 

作業地點(如儲槽或工作井編號)：___#060水塔___________________  

實施檢點人姓名：___○○○______ 職務：__領班_______ 

檢點時間：   113年 5月 15日 09時 50分 

項次 辦理項目 
辦理情形 

備註 
是 否 

1 是否設置適當通風設備，並維持運轉 是  
1.□風量已足夠 

2.□風管已延至井底 

2 
是否置備氧氣、硫化氫、一氧化碳及

可燃性氣體等測定儀器，並隨時監測 
是  

氧氣濃度:_21_%(＞18%) 

可燃性氣體爆炸下

限:_____(＜30%) 

一氧化碳:_10_ (＜35PPM) 

硫化氫:____(＜10PPM) 

3 
是否於作業時指定缺氧作業主管從事

監督及管理 
是  

姓名：○○○ 

受訓證字號：○○○○ 

4 
是否依規定申請局限空間作業進入許

可，並獲核准施工。 
是  

 

5 
是否指派監視人員隨時監視作業狀

況，及設置急救人員 
是  

1.□未設置監視人員 

2.□未設置急救人員 

6 作業人員與外部連繫設備及方法 是  
1.□使用呼叫器   

2.□其他___________ 

7 
是否於局限空間(缺氧危險)作業場所

公告注意事項 
是  

 

8 
是否實施局限空間作業(缺氧危險)安

全衛生勞工教育訓練 
是  

 

9 

是否置備個人防護具及安全設備    

(如安全帶、安全索、空氣呼吸器、緊

急救援設備) 

是  

 

註： (1)本檢核表應於每一局限空間危險作業場所，作業時填寫1張。 

         (2)本查核表應確實填寫並妥善保存3年。 

     

施工事業單位工作場所負責人審查後簽名：__○○○___ 

 

 

附表 4 (範例) 

contractor 

Name Uniform 

number 

principal 

Signature 

Site 

Supervisor 

Signature 

Emergency 

Contact 

telephone  

Contract job 

name 

Contracted 

operation 

period yyyyyy 

to yyyyyyyy 

Contract job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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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isition 

unit 


